
国家临时存储粮食销售办法 

 

   为加强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做好国家委托中储粮总公司临时存储的粮食(以下简称临时存储粮)销

售工作，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国家临时存储粮食指国家指定中储粮总公司执行最低收购价预案收购和国家组织进口，并

委托中储粮公司临时存储的粮食。  

    第二条 销售临时存储粮要有利于保持市场粮价在合理水平上基本稳定，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满

足市场需要，保持粮食市场的稳定。  

    第三条 临时存储粮采取在粮食批发市场常年常时公开竞价的方式销售，保证市场供应。  

    第四条 承担临时存储粮竞价销售的粮食批发市场，由国家粮食局根据国家宏观调控需要，按照规

范有序、方便客户、保证供应、服务良好、安全高效的要求确定，并负责资格审核。受委托的粮食

批发市场可以采取现场交易和网上交易相结合的方式竞价。具体交易细则由国家粮食局另行制定。  

    第五条 受委托承担临时存储粮竞价销售的粮食批发市场负责进场交易企业的资格审查，按照交易

细则规范交易，负责货款结算等有关商务服务，协调解决商务纠纷，并及时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国家粮食局、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储粮总公司报告交易结果。  

    第六条 由国家粮食局公告进行竞价销售的交易市场和投放数量，并委托交易市场提前公告粮食品

质和交割地点。  

    第七条 临时存储粮竞价销售底价，由财政部原则上按照最低收购价加收购费用和其他必要费用确

定，并根据国家宏观调控需要和市场供求情况择机调整。实际交易价格不得低于公布的销售底价。  

    第八条 参加竞价交易的企业要按照有关规定向举行竞价交易的批发市场提交申请，并需通过资格

审核。参加交易企业必须达到规定数量方可进行竞价交易。  

    第九条 竞价销售临时存储粮的粮源，由国家粮食局商中储粮总公司根据粮食市场需求情况，把握

好销售节奏和力度，优先安排销售仓容紧张、储存条件差、存储时间长的库点粮食。  

    第十条 中储粮总公司负责提供交易的标的，满足不同客户需要，并作为卖方代表与买方签订成交

合同。  

    第十一条 农业发展银行负责成交粮食的货款结算和贷款回收工作。  

    第十二条 建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财政部、国家粮食局、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储粮总公司参加



的临时存储粮销售联席会议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总体协调临时存储粮销售工作。  

    第十三条 有关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督促本地临时存储粮的代承储库点按出库计划和相关要求

及时出库；负责交易过程和交易行为的监管。对违反交易规则进行非法交易、囤积倒卖、破坏流通

秩序的，由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提请当地工商部门查处。  

    第十四条 受委托组织竞价交易的粮食批发市场违反交易规则的，由国家粮食局取消其承担竞价销

售的资格，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五条 对不按照合同约定出库的承储企业，由国家粮食局取消其承储资格，按有关规定严肃处

理，并提请中央财政停拨利息费用补贴。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国家粮食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储粮管理总公司 

 


